
宜蘭縣政府辦理就業歧視申訴案件作業流程圖

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受   

理

1.約 1天

2.約 7天初

  審為補正

  或駁回

調   

查

3.

一般案件80日

特殊案件170日

(以上均含假日、

例假日)

審   

核

4.約 7天

5.約 1天

6.約 11天

結   

案

7.約 3天

1. 受理案件

2. 初審具名之

申訴案件
是否補正 駁回

通知限期

補正

3.進行事實調查

4.案卷資料寄交委員

5.召開就業歧視評

議委員會審議

6.作成審定書

7-2函覆申訴人及

被申訴人會議決議

8. 結案

7-1行政處分

證據不足以

作成決議

否

是

逾期


